
 

 

附表 

高雄市政府管有非公用土地擬處分清冊 (總冊) 

案號 土地標示 處分方式 
面積     

（㎡ ) 

權

利

範

圍 

使

用

分

區

或 

編

定

類

別 

105年公告土地現

值 

使用現況 使用人 

建

物

構

造 

、

權

屬 

租金

或 

使用

補償

金收

取情

形 

處分法令依據 

完

成

處

分

年

限 

備註 單價 

(元/

㎡) 

總價 

(元) 

1 岡山區大全段 1335地號 標售 603.00  1 

第

一

種

商

業

區 

43,000 25,929,000 空地       

依高雄市市有財產

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項暨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理原則

第 7點第 7款辦理

標售。 

10

年 

臨大

仁北

路 

  總計   603.00        25,929,000      
      

  
  

合計：土地 1筆，面積：603平方公尺 



 

 

 

 

 

 

 

 

 

 

 

 

 

 

 

 

 

 

 

 

 

 



 

 

高雄市岡山區大全段 1335地號市有非
公用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 

壹、基本資料 

一、土地標示及使用分區： 

土地座落 高雄市岡山區大全段 1335地號 

土地面積 603平方公尺(折算約 182.41坪) 

土地公告現值(105.1) 43,000元/平方公尺 

 

土地預估市價 3,210萬 4,000元 

（17萬 6,000元/坪） 

 

土地所有權人 高雄市(管理機關:高雄市政府財

政局) 

土地使用分區 

 

第一種商業區，建蔽率 40%，容積

率 240%。 

都市計劃發布實施日期為 103 年

3 月 25 日岡山都市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 

二、土地現況： 

（一）本標的土地單面臨路，面臨岡山區大仁北路 15米

道路。 

（二）本標的土地現況為空地。 

 



 

 

 

 

 

 



 

 

三、周遭環境分析： 

（一）本標的土地斜對面為後紅國小、距離岡山國中約

0.15 公里、臺鐵岡山火車站約 0.27 公里，惟仍

須經岡燕路地下道才能到達。 

（二）周遭土地建築物多為三、四層樓透天厝，多為一

般住宅使用，商業機能有限，部分商業活動機能，

僅臨大仁北路上，始有部分零售、小吃等商業活

動。 

 

四、周遭交通分析： 

（一）區域內主要聯絡道路有大仁北路、岡燕路。 

（二）大眾捷運系統有高雄客運順天宮站，往台鐵岡

山火車站須經岡燕路、中山北路始能到達，距

離約 0.6公里。周遭缺乏大眾運輸路網及大型

停車場。對外交通除少數仰賴高雄客運、臺鐵

外，主要以私人運具為主，停車空間為私人停

車場或社區道路路邊停車。 



 

 

 

貳、地區條件分析 

一、地區環境概要 

(一)地區環境土地多為住宅區、少部分為商業區，

使用狀況與住宅區無顯著差異。 

(二)經濟活動類型以三級產業為主。 

(三)產業活動內容以餐飲、小吃及少部分零售業為

主，         連鎖大型超市、賣場尚須轉往臺

鐵火車站前區域附近，條件較不方便。 

(四)本區位於臺鐵火車站後面，產業活動缺乏大型

購物商場，基地礙於聯外道路為大仁北路、岡

燕路，尚須經過地下道始能通往市區，出入不

便，導致大幅降低設定地上權及標租之市場可

行性。 

二、地區產品分析 

區域環境土地多規劃住宅區與商業區，建物多為三、

四層樓透天厝，使用分區為第一種商業區，都市計



 

 

畫發布實施日期為 103 年 3 月 25 日岡山都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建蔽率 40%，容積率 240%。亦

缺乏規劃大樓產品之市場需求。 

 

三、地區交通分析 

（一）區域內主要聯絡道路有 15 公尺寬之大仁北路

與 20公尺寬之岡燕路。 

（二）大眾運輸系統有高雄客運順天宮站、高雄捷運

南岡山站、台鐵岡山火車站等。 

(三)整體而言，大眾運輸條件不便，主要服務上下

班(學)民眾，一般時段主要仰賴私人運具。 



 

 

 

四、周邊公共設施分析 

以標的為中心，半徑 500公尺以內，具備有後紅國

小、岡山國中、保安第五總隊岡山營區、和平公園

等公共設施。 

 



 

 

參、法律分析(公有土地處分限制) 

一、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條第 2項規

定:「非公用不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經

本府核准後，得予標售。」 

二、本市議會第 1屆第 10次臨時會第 2次會議決議事

項:「500平方公尺以上土地不同意標售，如果市政

府認為有開發必要，請提出效益評估說明，送本會

黨團協商，必要時得實地勘查，再提案送本會審議。」 

肆、市場及效益性分析 

 

項目 地上權 市

場 

短期標租市

場 

公開標售市

場 

產 品 特

性 

以商辦 大

樓、住宅為

主 

倉庫、停車場

為主 
不限 

產 品 需

求 

市場性 

低 低 高 

條 件 限

制 

僅釋出 使
用權，使用

收益價 值

低 

不允許興建
建物，或低強

度使用，使用

收益價值低 

不限 

收益 權利金+公
告地價*5% 

公告地價*5% 市價 

挹 注 財

政速度 
慢 慢 快 

 

 

勝 

勝 

勝 

勝 

勝 



 

 

一、地上權市場性分析 

（一）目前地上權成功案例多位於商業區，主要產品

為旅館、商辦大樓及購物商場，以台北市案例

為大宗，因該市屬於全台商業中心，為全台多

數上市櫃公司及金融中心集中地，相較其他縣

市標租地上權容易許多。 

（二）查本市岡山區大全段 1335 地號，位處原高雄

縣，非高雄市商業中心，無商辦大樓或購物商

場之市場需求，另該地點附近鮮少觀光景點，

多為三、四層透天厝，一般最符合地上權市場

需求之旅館、商辦大樓或購物商場與當地需求

均顯不符。另該地區僅有高雄客運順天宮站，

距捷運南岡山尚有 1.3公里、進出岡山火車站

前門0.6公里，整體而言，大眾運輸條件不佳，

土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一種商業區，開

發使用強度不高，基地面積未具住宅或商業區

開發之規模，未具設定地上權開發之市場性。 

二、短期標租市場性分析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經管市有非公用不動產

標租作業要點第 2點規定：「不動產之標租，首

次租期加計得續約期間合計 12年以下者為短期，

逾 12年者為長期」。第 13點規定略以，短期標

租之市有土地，其租賃契約允許建築地上物者，

承租人興建地上物時，應以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為

起造人，依規定申請建照，並於興建完成後登記

為本市所有，相關費用由承租人負擔，租賃期間

該地上物不計收租金。 



 

 

 (二)實務上，短期標租之承租人多作為停車及堆置

空間使用，如為興建地上物，於租賃契約結束後，

該地上物為本府財政局所有。對於承租人而言，

不符效益成本。經查該地區多為零售及小吃等商

業活動為主，故對於短期標租之需求小。另該地

區臨近大仁北路及岡燕路，周遭缺乏大眾運輸系

統。主要對外交通仰賴私人運具，停車空間多為

私人停車場或社區道路路邊停車，亦無停車場之

市場需求。 

三、公開標售市場性分析 

(一)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

規定:「非公用不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

經本府核准後，得予標售。」 

 (二)地區公共設施完整，適合地區性住宅使用，大

眾運輸條件雖不便，但符合本地一般郊區民眾

以自用交通工具為主及上、下班交通需求，具

地區市場性。依據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不動產買

賣統計，本市岡山區 103至 104年度土地移轉

3,904 筆，建物移轉 1,624 筆，本區域對於自

建住宅土地有相當需求。 

伍、標售效益評估。 

一、標售收入 

182.41(坪)* 17萬 6,000(元)=3,210萬 4,160(元) 

註：參考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103 年 12 月本

市岡山區大全段 1321~1350地號，每坪交易單

價約 17萬 6,000元。 

二、增加稅課收入 



 

 

（一）每年房屋稅收入(以五層樓鋼筋混泥土透天厝

為例): 

房屋核定單價  ×  面積  ×  (  1－折舊率  ×  折舊經歷

年數  ) ×  街路等級調整率  ×  適用稅率＝應納房屋

稅  

5,970(元)*1,206(㎡)*(1-0)*100%*1.2%=8萬

6,398元 

（二）另外如為建商標得土地，待興建房屋完成出

售時，另可增加營業稅收入。 

三、節省管理成本 

（一）每年環境清理費用:  

603(㎡)*7.65(元)*4(每季 1 次)=1 萬 8,452

元 

（二）每年節省地價稅支出 3萬 1,240元: 

1335地號：603(㎡)*9,000(㎡)*10( )＝5萬

4,270元 

標售收入以外效益彙總表 

項目 增加稅收 減少費用支出 總效益 

地價稅 - 5萬 4,270元/年 5萬 4,270元/年 

房屋稅 8萬 6,398元/年 - 8萬 6,398元/年 

環境清理 - 1萬 8,452元/年 1萬 8,452元/年 

合計 8萬 6,398元/年 7萬 2,722元/年 15萬 9,120元/年 

 



 

 

四、其他利益 

(一)吸引民間資金投入，活絡都市經濟活動 

公地出售目的不在於消極處分資產，而在於吸引

民間資金投入開發，運用民間旺盛的商業競爭力

取代公共投資，活絡都市經濟活動。 

(二)創造多元商業風貌，促進景氣繁榮 

5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都市土地，其規模具相當使

用彈性，經由民間發揮創意有效率使用，可創造

都市多元商業風貌，吸引商業消費，促進景氣繁

榮。 

(三)土地開發投資與都市商業活動，創造就業機會 

透過公有土地釋出所吸引之民間投資，以及直接、

間接引發的都市發展與商業活動，創造民眾就業

機會，進而增加所得收入累積民眾財富。 

(四)經濟發展有效增進稅收，積極解決財政問題 

透過公有土地出售所產生之上述各項外溢效果，

所帶動的都市區域再發展、多元商業活動、市民

就業機會及經濟景氣繁榮，可有效擴大中央、地

方各項稅基，發揮倍數於售地收入以外的乘數效

果，充實各級政府稅收，這才是出售公有土地積

極、且終極之政策目標。 

陸、綜合分析 

一、經上述各項數據及資料研析，本區域多為三、四層

透天厝，以零售及小吃等商業活動為主，另該地區

僅有高雄客運順天宮站，距捷運南岡山站尚有 1.3

公里、臺鐵岡山火車站 0.6公里，整體而言，周遭

缺乏大眾運輸系統，交通運輸條件不佳，主要對外



 

 

交通仰賴私人運具，停車空間多為私人停車場或社

區道路路邊停車，缺乏大型商業機能，無設定地上

權市場，短期標租亦僅能做為堆置物品使用，使用

效益受限制，難以吸引廠商投資。 

二、依據本府地政局不動產買賣統計本市岡山區，103

至 104年度土地移轉 3,904筆，建物移轉 1,624筆，

本區域對於自建住宅土地有相當需求。 

三、面積 500平方公尺以上市有房地公開標售，非以不

動產售價為目的，其最大的效益乃希望並藉由公有

房地適度釋出，吸引民間資金投入，活絡都市經濟

活動、創造就業機會、增進稅收，有效擴大中央、

地方各項稅基，發揮倍數於售地收入以外的乘數效

果。 

綜上，謹請同意本案土地以公開標售方式處分。 

 
 


